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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木 耳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毛木耳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

和贮存 。

    本标准适用于代料栽培的毛木耳〔学名:Auricularia Polytricha (Moot. ) Sacc」干品，其中包括白背

木耳和黄背木耳。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 191-2000,egv ISO 780:1997)

    GB/T 5009.10 植物类食品中粗纤维的测定

    GB/T 5009.11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T 5009. 12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T 5009.15 食品中锅的测定

    GB/T 5009.17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T 6192 黑木耳

    GB 7718 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GB/T 12530 食用菌取样方法

    GB/T 12531 食用菌水分测定

    GB/T 12532 食用菌灰分测定

    GB/T 12533 食用菌杂质测定

    GB/T 15673 食用菌粗蛋白质含量测定方法

    JJF 107。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

    国家技术监督局令《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毛木耳 hairy wood ear
    为异隔担子菌纲，有隔担子菌亚纲，木耳目，木耳科的胶质真菌。白背木耳和黄背木耳是我国目前

主栽 的两 大类 毛木耳品种。

3.2

    色泽 colour

    毛木耳经干制后的自然颜色与光泽，由于毛木耳生长环境不同，采收季节不同，加工后色泽略有深

浅之别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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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拳耳 fisted Mat body

在阴雨多湿季节，因晾晒不及时，耳片互相粘裹而形成的拳头状耳。

3.4

薄耳 thin Mat body

在高温、高湿条件下，采收不及时而形成的色泽较浅的薄片状耳。

3.5

流失耳 damaged Mat body

高温、高湿导致木耳胶质溢出、肉质破坏、失去商品价值的木耳。

3.6

干湿比 dry wet ratio

干毛木耳与浸泡吸水并沥去余水后的湿木耳质量之比

3.7

一般杂质 common foreign matters
毛木耳产品以外的植物(如:稻草、秸秆、木屑、棉籽壳等)。

3.8

有害杂质 detrimental foreign matters
有毒有害及其他有碍安全的物质(如:毒菇、霉菌、虫体、动物毛发和排泄物、金属、玻璃、砂石等)。

3. 9

碎耳 Mat body fragments

可通过相应级刷筛孔 的毛木耳碎 片。

4 产 品分 类

产品按质量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5 要求

5.1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等 级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耳片色泽

耳面呈黑 褐色或 紫色 ，有 光

泽 ，耳背 为密布较 均匀的 灰

白色或酱黄色绒 毛

耳面呈浅揭色或紫红色，耳

背布有 较均 匀 灰 白色或 酱

黄色绒毛。

耳面呈浅褐色或紫红色，耳

背布 有白色或浅 酱黄色

绒毛 。

朵片大小

朵片完整，不能通过直径

4 cm的筛孔。每小包装内

朵片大小均匀

朵片基本完整，不能通过直

径 3 cm 筛孔。朵片大小

均匀。

朵片基本完整，不能通过直

径 2 cm筛孔

一般杂质/(%) (0.5 G0. 5 (1.0

拳耳/(%) 无 无 镇1.0

薄耳/(%) 无 蕊0.5 簇1.0

虫蛀耳/(%) 无 (0. 5 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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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项 目
等 级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碎耳/(%) (2. 0 簇4. 0 簇6.0

有害杂质

无流失耳

霉烂耳

气味 无异味

注:本品不得着色，不得添加任何化学物质，一经检出，产品即判不合格。

5.2 理化要 求

    理化要求应符合表2规定。

表2 理化要求

项 目 指 标

粗蛋白质/(%) >5.0

粗纤维/(%) (21. 0

灰分/(%) 成4.0

含水量/(%) 镇 14

干湿比 > 1，5

5. 3 卫生要求

    卫生要求应符合 表 3规定。

表 3 卫生要求 单位为毫克每千克

项 目 指 标

铅(以 Pb计) (2. 0

砷(以As计) (1.0

汞(以Hg计) (0.2

锡(以Cd计) (0.2

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剧毒和高毒农药不得在蔬菜(食用菌作为蔬菜的一类)生产中使用.

    一经检出，即判不合格.

5.4 净含f要求

    单件定量包装产品的净含量要求和净含量与标签标注的质量负偏差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

督规定》。同批包装产品的平均净含量不得低于标签上注明的净含量。

6 试验方法

6.1 感官检验

    杂质测定按GB/T 12533的规定执行，其他感官要求按GB/T 6192的规定执行。

6.2 理化检验

6.2. 1 粗蛋白质测定:按GB/T 15673的规定执行。

6.2.2 粗纤维 的测定 :按 GB/T 5009. 10的规定执行 。

6.2.3 灰分的测定:按GB/T 12532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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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含水量测定:按GB/T 12531的规定执行。

6.2.5 干湿比测定:按GB/T 6192的规定执行。

6.3 卫生检验

6.3.1 铅的测定:按GB/T 5009.12的规定执行。

6.3.2 砷的测定:按GB/T 5009. 11的规定执行。

6.3.3 汞的测定:按GB/T 5009.17的规定执行。

6.3.4 锡的测定:按GB/T 5009. 15的规定执行。

6.4 净含f检验

    按JJF 1070的规定执行。

7 检验规则

7. 1 批次

    同产地、同品种、同等级采收加工或收购的产品作为一个检验批次。

7.2 抽样方法

    按GB/T 1253。的规定执行。

7.3 交收检验

    每批次产品交收前，生产者应按本标准进行检验。交收检验内容包括:感官要求、标志、标签、包装、

净含量，检验合格并附合格证的产品方.1]交收。

7.4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是对产品进行全面考核，即对本标准规定的全部要求进行检验。型式检验每年至少进行

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前后两次抽样检验结果差异较大;

    b) 产品评优、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或主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

    c) 因人为或自然因素使生产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7.5 判定规则

7.5. 1 按本标准进行检验，全部项目均符合要求的，判该批次产品合格。

7.5.2 卫生要求中有一项达不到本标准要求的，判该批次产品不合格，且不得复验。

7.5.3 除卫生要求外，其他要求指标达不到本标准要求的，可以加倍抽样复验，复验后仍有一项或一项

以上指标达不到要求的，则判该批次产品不合格。

7.5.4 交收检验时，所检项目中任何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则判该批次产品不合格。

7.5.5 标志、标签、包装不符合要求规定的产品，则判该批次产品为不合格

8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8. 1

8.1.1

日期。

8. 1.2

8.2

8.2. 1

8.2.2

8.2.3

8.3

8.3. 1

标 志、标签

  外包装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并标明产品名称、厂名、厂址、电话、规格、数量、出厂

  标签应符合GB 7718的规定要求。

包装

  包装材料应干燥、清洁、无异味、无毒无害。

  包装要牢固、防潮、整洁，能保护毛木耳不受挤压，便于装卸、仓储和运输。

  产品应按同一产地、同一等级进行包装

运输

  运输时应轻装、轻卸，避免机械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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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运输工具要清洁、卫生、无污染物、无杂质。

8.3.3 防日晒、防雨淋、不可裸露运输。

8.3.4 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鲜活动物混装混运

8.4 贮存

    产品应在避光、阴凉、清洁、干燥、防潮、无异味处贮存。保质期为12个月。


